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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促进玄武岩纤维产业加快发展

八条措施的通知
达市府办发〔2025〕33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达州高新区管委会，达州东部经开

区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《促进玄武岩纤维产业加快发展八条措施》已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10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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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玄武岩纤维产业加快发展八条措施

为促进达州玄武岩纤维（以下简称“玄纤”）产业加快发展，

助力达州高新区创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结合实际制定

本措施。

一、支持技术创新。对首次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

玄纤及其复合材料生产企业，给予 5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对复审

通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 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新认

定为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，给予 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获

得国家级产品质检中心和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、产业技术工程

中心、技术创新中心的企业或机构，给予 10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对获得省级产业创新中心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，给予 50

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承担突破重大关键核心

技术，并在达州实现产业化的产学研项目，年度研发投入经费达

到 2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按照企业研发投入的 10%给予一次性奖

励，单个企业奖励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

二、完善产业链条。对新建、技改的玄纤产业竣工项目，设

备投资 5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核定设备投资额的 10%给予

一次性补助，单个项目补助最多不超过 300万元。支持企业开发

轨道交通、航空航天、军工、市政桥梁、节能环保、现代绿色低

碳建筑和装配式建筑等下游高附加值领域玄纤复合材料产品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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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并投产单品年产值达 500万元以上的，按照产值的 5%给予

一次性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三、支持标准制订。对成功争取将国家玄纤相关标准化技术

委员会（含分技术委员会）秘书处设在本单位的，给予 200万元

一次性奖励；两个单位联合争取的，给予每个单位 100万元一次

性奖励。支持本市相关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参与玄纤应用技术规

范、规程制订，对主持制订玄纤相关国家、军用、行业、地方及

团体标准的，按照一个标准分别给予 100万元、100万元、50万

元、30万元、1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对参与制订或主持修订上述

标准的，分别按照主持制订同类标准奖励金额的50%、50%、30%、

20%、2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；对参与修订上述标准的，分别按照

主持制订同类标准奖励金额的 25%、25%、15%、10%、10%给

予一次性奖励。市内多家企业或机构同时参与同一标准制订、修

订，既有主持单位又有参与单位的，由主持单位商参与单位分配

补助；仅有参与单位的，按照上述奖励标准平均分配。

四、鼓励发展壮大。对玄纤及其复合材料生产企业，年主营

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5000万元、1亿元、3亿元、5亿元的，分别

给予 10 万元、20 万元、50 万元、8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首次

升规入统的玄纤及其复合材料生产企业，在市级升规入统奖励

外，玄纤专项资金再匹配 10万元奖励资金。对新认定为国家制

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，给予 10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对新认定为国

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，分别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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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 80万元、3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通过复核（含再认定）国家

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，分别给予

30万元、1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被认定为省级“链主”的企业给

予 50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对被认定为市级产业链“链主”的企业给

予 2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五、支持示范推广。玄纤复合材料生产企业采购符合条件的

原丝、短切纱等产品，按照采购金额的 2%给予一次性补助，单

个企业年补助总额不超过 50万元。鼓励项目设计单位优先设计

使用玄纤产品，对所设计方案被采纳并使用玄纤产品达 200万元

以上的，按照项目使用玄纤产品金额的 2%给予设计单位一次性

奖励，单个项目不超过 30万元。对纳入市场开拓、区域合作市

级清单的活动，按照活动规模、对接成效给予每场最高 50万元

一次性补助。

六、降低要素成本。对玄纤及其复合材料生产企业用电、用

气给予实际支出 10%的一次性补贴；对玄纤企业主营业务发生物

流运输费用给予实际支出 10%的一次性补贴；对入驻玄纤产业园

标准厂房且运行良好的玄纤及复合材料生产企业，未享受“三免

二减半”优惠政策或已享受补贴期满的，5年内给予厂房租金 20%

的一次性补贴。

七、提升质量品牌。鼓励玄纤企业参加绿色建材产品认证，

对新获得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的企业，每获得 1张证书给予 10万

元一次性奖励。积极引导玄纤及其复合材料生产企业、研究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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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单位参加各级政府质量奖评选，对首次获得中国质量奖（包含

提名奖）的单位给予 6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对首次获得天府质量

奖（包含提名奖）的单位给予 3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对首次获得

市政府质量奖的单位给予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，获奖个人给予 2

万元一次性奖励。鼓励企业积极参与“天府名品”品牌创建，对首

次以“品质认证”方式获得“天府名品”品牌标识授权的企业，给予

2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以“自我声明”方式首次获得省级相关部门授

权“天府名品”品牌标识的企业，给予 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八、支持“智改数转”。深入实施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

转型行动，鼓励企业加大智能化、绿色化、数字化、高端化技术

改造，对项目投资在 50万元（含）至 800万元的“智改数转”项

目，按照实际设备（含软件）投资额的 2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单

个项目奖补最高不超过 150万元；对项目投资在 800万元及以上

的，推荐申报省级专项资金。对成功申报国家、省级、市级“智

改数转”类示范项目或典型应用场景的企业，再分别给予 30 万

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企业同时符合本措施与其他同类奖补政策的，按照就高不重

复原则执行。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《达州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促进玄武岩纤维产业加快发展八条措

施的通知》（达市府办发〔2022〕13号）同时废止。


